
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由北京市

东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编制的 2008 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

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政府信息公开的人员、收费及减免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咨询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

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情况和其他需要报告

的事项。

一、概述

根据《条例》要求，东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自 2008 年 5 月 1 日正式启动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局办公室作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和工作机构。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

全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定了政府信息清理、依申请公开、发布协调、保密审查等相关制

度规定，在“数字东城”门户网站上建立政府信息公开专栏，展示本局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并在区政府信息公开大厅等各级各类政府信息公开服务场所可查阅本局政府信息。

二、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

（一）公开情况

本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08 年共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40 条，其中全文电子化率达 100%。
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机构职能类信息 1 条，如领导介绍等，占总体的比例为 2.5%；业务

动态类信息 38 条，如东城区加强安全检查等，占总体的比例为 95%，规划计划（财政预算）

1 条，占总体的比例为 2.5%。
（二）公开形式

在主动公开的信息中，为方便公众了解信息，本局利用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大厅、政府

信息公开栏、信息查阅点、便民手册、服务指南、报纸、广播、电视等公开形式宣传安全生

产知识、扩大社会影响力。

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

本局 2008 年度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0 件，与上年持平。

四、人员和收支情况

（一）工作人员情况

本机关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兼职人员共 1 人。

（二）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

2008 年本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共收取检索、复印、邮递等成本费用共计 0 元。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减免收费情况

2008 年本机关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人减免收取检索、复印、邮递等成本费用共计 0 元。

（四）与诉讼有关的费用支出

2008 年本机关与诉讼有关的费用支出共计 0 元。

五、咨询情况

2008 年，本局共接受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咨询 0 人次。

六、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情况

2008 年，针对本局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复议申请 0 件。

针对本局政府信息公开的行政诉讼案 0 件。

针对本局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诉案 0 件。

七、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在信息公开工作中，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离上级要求还有很大

的差距，一是公开监督的力度不够，个别工作人员对信息公开的认识不足，对需要公开的内

容未能及时公开；二是公开工作协调、组织不够紧密，工作上还存在不够细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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